
- 1 -

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文件

沪发改价管〔2021〕36号

关于调整市属供排水企业服务区域

非居民用户水价的复函

上海市水务局：

你局《关于调整市属供排水企业服务区域水价有关事宜的函》

（沪水务﹝2021﹞432号）收悉。为进一步发挥价格杠杆的调节作

用，促进水资源节约和可持续利用，保障饮用水水质，控制污水和

污泥排放，切实改善城市水环境，根据政府定价有关规定，经广泛

征求社会各方面意见，并经市政府同意，决定调整本市市属供排水

企业服务区域非居民用户水价。现就有关事项函复如下：

一、非居民用户综合水价

非居民用户综合水价每立方米上调 1.26元，即由现行的每立

方米 4.73元调整为 5.99元，其中，供水价格由每立方米 2.62元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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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为 3.32元；将工商业用户和行政事业用户合并为非居民用户，

污水处理费统一调整为每立方米 2.97元，即工商业用户污水处理

费由每立方米 2.34元调整为 2.97元，行政事业用户污水处理费由

每立方米 2.24元调整为 2.97元。特种用水综合水价每立方米提高

1.26元，具体标准详见下表。

市属供排水企业服务区域非居民用户综合水价调整表

单位：元/立方米

用水类别

现行水价 调整后水价

供水价格 污水处理费 综合水价 供水价格 污水处理费 综合水价

非居民用水 2.62

工商业
2.34 4.73

3.32

2.97

5.99
行政事业
2.24 4.63

特种
用水

桑拿 10.92/15.67

2.34

13.03/17.78 11.62/16.37 14.29/19.04

洗车 6.17 8.28 6.87 9.54

饮料 3.79 5.90 4.49 7.16

注：应缴纳污水处理费=用水量×征收标准×0.9。

二、相关事项

1、在上述综合水价基础上，对经测定所排放的污（废）水指

标超过《污水综合排放标准》（DB31/199-2018）的重点污染户，

继续加收污水处理费每立方米 0.80元。由市水务局研究制定重点

污染户超标排放加价收费实施细则。

2、本市各相关部门将继续加强对供排水企业的成本规制，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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强调价收入监管，确保调价收入规范使用，采取有力措施督促企

业降本增效。

3、市属供排水企业要进一步加强经营管理，落实各项成本管

控和提升服务质量措施，继续加强管网改造和精细化管理，切实

降低产销差率和管网漏损率。不断完善和提高供排水抢修、服务

响应速度，继续保持水质安全、服务质量和管理效率在全国供排

水行业的领先水平。

4、其他区属供排水服务区域内的非居民用户水价如需调整，

须履行有关规定程序，并报所在区政府同意后实施。

本通知自 2021年 9月 15日起实施。请你局抓紧组织和督促

市属供排水企业等有关单位落实好非居民用户水价调整及各项配

套措施，做好相关政策解释和服务等工作，妥善处理好实施中的

有关问题，确保调价方案平稳实施。

特此复函。

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2021年 8月 9日

抄 送：

市政府办公厅，市财政局，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，市生态环

境局，市经济信息化委，市商务委，市国资委，市统计局，市

市场监管局，市价监成调队，各区发展改革委，城投集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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